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102年度已報廢財物標售案投標單

	標      號
	10205

	投標人姓名
	
	簽章
	
	出  生

年月日
	

	身分證號碼

【或法人（公司）登記文件字號】
	
	聯絡電話
	

	住      址
	

	收件代理人

姓     名
	
	住址
	

	標  的  物
	已報廢財物一批（詳如已報廢財物明細清冊）（含清運廢棄物），以現場查看為主（廠商倘有疑問者請立即或於截止收件前向本所第四課確認清楚，決標後倘雙方對於內容、數量、範圍、位置等認知有差異時，以本所第四課回覆為準。）

	投 標 金 額
	新臺幣：   拾   萬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元整（含稅）

	承 諾 事 項
	一、本人願出上開金額承購上列標的物，一切手續悉願依照標售公告、投標須知及其他招標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契約標的物，以現場查看數量為準。

	附       件
	

	投 標 日 期
	   年   月   日
	領回投標保證金

票據簽章
	


註：1.投標金額請以中文大寫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等字書寫，如有塗改，請認章。
2.投標人參加投標填具投標單，應載明投標人及投標金額等（自然人應註明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號碼、住址及電話號碼。法人應註明法人名稱、地址、電話號碼、法人證明文件字號及法定代理人姓名）。
PAGE  
1

